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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（下簡稱疾管署）112年8月1日
公布之防疫新措施，請轉知所轄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及短
期補習班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疾管署112年8月1日新聞稿及圖卡辦理。
二、疾管署為減少感染COVID-19對生活之影響，112年8月1日宣

布自8月15日起（以篩檢陽性日為準），取消各類對象自主
健康管理期間之支持性給假措施（即原提供自快篩日當日及
隔日起5日內之病假，不列入全年度／全學年度病假或全勤
獎金計算等措施）。

三、若篩檢陽性人員屬輕症或無症狀者，請依衛生福利部「新型
冠狀病毒(SARS-CoV-2)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理建議」辦
理，有症狀時建議在家休息，避免非必要外出，如有外出需
求則請全程配戴口罩，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離或容易近
距離接觸不特定人之場所，並請勿與他人從事近距離或群聚
型之活動(如聚餐、聚會、公眾集會或其他相類似的活動)。
後續如有請假需求，請依各類主管機關規定之假別辦理。另
COVID-19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狀民眾，自主健康管理天數亦
由10天調整為5天。

四、有關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相關防疫措施，
可參考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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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防疫管理指引」或「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
疫管理指引」辦理，並請貴局（府）轉知所轄兒童課後照顧
服務中心及短期補習班仍應落實場域環境清潔及消毒，以維
護相關人員健康。

五、本案如有疑義，請洽以下窗口：
(一)短期補習班：林先生02-7736-5679。
(二)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：李小姐02-7736-5675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本部綜合規劃司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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